番禺区妇幼保健院2026-2028年计量器具检定及校准服务项目需求书
第1条 服务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妇幼保健院院本部及沙湾院区。
第2条 服务期限：贰年，具体期限按以下条件先到达为准，条件1“自签订合同起两年”，条件2“累计结算金额达到合同金额”。
第3条 服务商及人员要求
（1） 服务商须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服务期间工作人员的人身与财产安全由服务商和个人自行负责。
（2） 已进驻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计量器具检定服务和计量器具校准服务的服务商；
（3） [bookmark: _GoBack]履约期内持有有效的中国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授权证书；
（4） 履约期内持有有效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5） 能出具覆盖本项目所需检定/校准项目的《计量标准考核证书》 或《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证书》；
（6） 技术人员持有有效《注册计量师证》，人员持证上岗。
第4条 计划送检设备数量：约2500台
	类别
	子类说明
	实施计划
	计划检定数量（台）

	环境监测类计量器具
	数字温湿度计、温湿度计、冰箱温度计、玻璃温度计、温湿度记录仪、温度记录仪等
	每年5月集中检定约900台，年度零星检定约6次
	2000

	质量称重类计量器具
	电子吊秤、家庭用电子厨房秤、身高体脂分析仪（体重部分）、身高体重秤（称重部分）、电子体重秤、体重秤、秤、电子天平、体脂秤、电子秤、婴幼儿智能体检仪（称重部分）等
	每年5月集中检定约130台，年度零星检定6次
	300

	微差压计
	/
	每年5月集中检定约45台，每年11月集中检定约45台，年度零星检定约6次
	200


第5条 采购预算：综合单价包干，服务单价包括仪器、检定费、校准费、校准证书费、人工费、交通费、仪器费、打印费、税费等实施本服务项目所产生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请服务商充分考虑竞价风险。
第6条 响应时间要求：服务商自收到采购人通知2个工作日内到达指定地点现场完成器具检定、校准及标识张贴。如遇特殊情况下，必须2小时内到场完成。
第7条 付款方式
（1） 本项目非一次性完成所有服务，在履约期内按实际完成质检的设备数量及相应单价进行结算。
（2） 每批次服务完成后，服务商提供以下资料，采购人收到资料并审核无误后，20个工作日内银行转账支付该批次费用。
1. 合同原件（仅首次请款提供）；
2. 服务清单（含设备编号、位置、检定结果、证书编号）；
3. 等额普通发票；
第8条 服务要求
（1） 流程：1.预约排期 → 2.现场设备核对 → 3.依据国家规定检定 → 4.张贴状态标识 → 5.出具证书/报告 → 6.不合格设备书面告知 → 7.现场清理，保持环境整洁。
（2） 施工过程中需严格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院感防控、安全生产及保密规定。
（3） 需对现场检定的设备进行妥善保管和搬运，防止损坏。如因服务商原因造成设备损坏，照价赔偿。
（4） 因检定和校准时间延误等造成损失和责任由服务商承担。
（5） 不得转包或分包本项目，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损失和责任。
第9条 验收要求
（1） 所有检定/校准工作必须依据国家现行有效的计量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执行。
（2） 验收标准：所有计量器具性能指标需符合国家相关计量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
（3） 对于检定不合格或校准结果不符合使用要求的设备，服务商需清晰标识并书面通知采购人项目负责人。
第10条 质保期：自单台设备出具合格证书之日起至该设备下一个法定检定周期届满为止。质保期内，因服务商检定/校准失误导致设备计量失准，服务商须负责免费重新检定和校准，造成损失和责任的，由服务商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责任。
第11条 违约责任与赔偿损失
（1） 证书不符：证书不符合规范或合同要求的，应重新出具。合同期内累计发生三次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扣除当次服务费5%作为违约金，造成损失和责任的，由服务商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责任。
（2） 校准结果不正确：所有送检计量器具出现数值差异时，服务商须立即响应到院负责免费重新检定和校准。如重新检测后，结果仍有异议，采购人有权送第三方检测，如检测结果正确由采购人承担一切费用，如检测结果不正确由服务商承担一切费用。合同期内累计发生三次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扣除当次服务费5%作为违约金，造成损失和责任的，由服务商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责任。
（3） 重大质量事故：因服务商错误出具证书导致医疗纠纷、行政处罚或安全事故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要求服务商支付合同总价的20%作为违约金，造成损失和责任的，由服务商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责任。
（4） 其他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执行。
